
新北市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第 1次委員會議（成立大會）紀錄 
 

時間：民國 99 年 09 月 8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4時 

地點：新北市選舉委員會二樓會議室 

出（列）席：如簽到簿 

主持人：黃召集人陽壽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林 錦 華 

壹、恭請洪主任委員頒發聘書 

貳、長官致詞： 

一、洪主任委員致詞： 

感謝各位百忙中擔任選舉監察小組委員，本次選舉是台北縣升格直轄

市後首次選舉，競爭十分激烈，各位委員擔負維護選舉公平、公正之

重責大任，責任艱鉅，對相關選舉法規須相當熟悉，非常的辛苦。在

黃召集人 20 多年監察業務經驗及法學專業領導之下，相信能將這次三

合一選舉監察業務工作順利圓滿達成，謹在此表達欽佩及感謝之意。 

二、主席致詞： 

歡迎各位新舊朋友加入新北市監察小組行列，針對這次選舉請大家務

必注意下列事項： 

（一）今年 12 月 25 日臺北縣將正式改制直轄市，選委會於 3 月 2 日率先改

制，首要任務就是辦理新北市第 1 屆市長、議員及里長選舉，迎接新

北市誕生，請各位盡職順利達成監察任務。 

（二）新北市第 1屆市長、議員及里長選舉已在 9 月 1日正式公告， 訂於 11

月 27 日舉行投票。本次選舉將選出市長 1 名、議員 66 名、里長 1032

名，候選人數眾多，請各位秉持公平、公正、依法行政，讓改制後首

次選舉，在大家共同努力下順利完成。 

（三）為避免影響選監人員中立形象，請各位委員絕對不可具名擔任候選人

後援會成員等職務或公開為候選人助選，如有候選人自行將各位委員

列入其顧問或其他職務，亦請妥適說明基於監察中立原則，明確表達

不便參與立場。 

參、報告事項：內容詳如議程 

一、黃召集人報告： 

選罷法第 45 條規定，選監人員不可為他人助選，各位已加入選監小組

行列，千萬不可有政黨色彩，也不要違反行政中立，以免觸法。如有

違規經查證確定最輕罰鍰為新臺幣 10 萬元，最高罰鍰為新臺幣 100 萬

元，請各位委員特別注意。 



二、一組許組長報告： 

此次市長、議員及里長選舉，以下幾項業務尚請各位委員配合協助完

成： 

（一）候選人登記截止日（9 月 17 日下午 5 時 30 分前）、候選人姓名號次抽

籤（10 月 29 日），開票後如遇同選舉區（里）候選人 2 人以上同票則

3 日後（11 月 29 日）抽籤決定當選人。抽籤當日請常任委員至本會監

察監察，其餘委員則請準時到達各責任區執行監察職務。 

（二）選舉票預計 11 月 14 日開始印製，11 月 25 日前印製完成，本次里長部

份就有 1032 個版本，相關製版、選舉票印製、選舉票入庫及點交選舉

票予各選務作業中心等均需各位委員執行監察工作，屆時請委員依本

會安排時間準時到達印刷廠，會同選務人員及政風單位共同完成監印

工作。 

黃召集人提示： 

許組長所提各項重要期程，請各位委員務必配合並準時到達各責任區

執行監察業務。這段選舉期間各位委員務必保持手機暢通，便於本會

及各選務中心與委員聯繫。 

三、四組謝組長報告： 

（一）中選會訂於 9 月 10 日舉辦「99 年直轄市長、議員及里長選舉監察實務

研習會」請各委員準時出席。 

（二）分送每位委員「公職人員選舉選罷法及施行細則關係條文對照表」、

「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執行監察職務手冊」、「監察職務手冊」各乙

冊，請委員參閱。 

肆、討論提案    

 一、案由：擬具新北市第 1 屆市長、議員及里長選舉，本會監察小組委員

責任區分配表（附件一）乙份，提請討論。 

    說明： 

（一）各縣市選舉委員會執行監察職務準則第 6 條之規定，由召集人

指定分配之。      

（二）各位監察小組委員按所分配責任區執行各項選舉監察工作。 

辦法：審查通過後，函知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及警察局各分局查 

照。 

    決議：照辦法通過。 

 

 



二、案由：擬具新北市第 1屆市長、議員及里長選舉，本會監察小組委員

業務聯繫分組表（附件二）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 

（一）援往例由召集人依照規定指定分配之。 

（二）考量強化選務監察工作經驗交流與相互支援，本次選舉採業

務分組方式，由常任委員擔任小組召集人，進行資料審查等作

業。各委員於選舉期間如有狀況或疑問可依業務聯繫分組表與

各小組召集人保持聯繫。 

辦法：審查通過後，請各委員配合辦理各項監察業務。 

    決議：照辦法通過。 

  伍、臨時動議 

     一、蔡明輝委員提：如在不知情下被掛名於候選人文宣或競選職務，應如

何處理？ 

黃召集人裁示：可正式去函要求候選人將委員姓名自名單中刪除，表

達立場，如有遭檢舉亦可提出反證。 

二、林寶興委員提：可否參加未登記之擬參選人舉辦退選晚會？ 

    黃召集人裁示：各位委員於 9 月 1 日正式聘任，對可能成為候選人的

選舉活動或晚會都不宜參與。 

三、張祐瑋委員提：委員如原已任職於候選人辦公室，是否違反選罷法 45

條？ 

    黃召集人裁示：只要不公開參與助選、站台或掛名擔任任何競選職務，

應無問題。 

四、游正田委員提：委員本身是否可跨區（縣市）為候選人助選。 

    黃召集人裁示：各位皆是中選會所聘之監察小組委員，即屬選罷法 45

條所規範，仍不宜跨縣市助選或署名於相關文宣。 

五、吳西源委員提：選委會是否可將委員名單函知各候選人，請其勿逕行

將委員掛名於文宣中。 

   黃召集人裁示： 請選委會將委員名單公布於本會網站，籲請候選人勿

逕行將其列入競選職務或署名於文宣。 

陸、散會：下午 5時 5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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